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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指南

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以

下简称监督抽考）工作，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企业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企业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实施监督抽考，适用本指南。

第三条 本指南所指企业为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和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以及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

本指南所指监督抽考对象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

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第四条 监督抽考应当遵循依法、科学、随机、公开的原则，

分类分级实施。

第五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指导全国监督抽考

工作。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

抽考工作，负责对省级许可的企业进行监督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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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

抽考工作，负责对市级许可的企业进行监督抽考。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县级许可的企业进行监督

抽考。

第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监督抽考工作纳入本行

政区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计划。监督抽考工作可以单独组织

进行，也可以与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查、监督检查、风险排查等

工作结合进行。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七条 监督抽考内容为食品安全管理基础知识和食品安

全管理基本能力，主要包括：

（一）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二）食品安全标准知识；

（三）食品安全专业技术知识；

（四）依据岗位职责建立和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风

险防控措施的能力；

（五）其他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能力。

第八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制定公布考核大纲。

考核大纲分公共部分、专业部分。公共部分是对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的通用考核要求。专业部分是对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

服务、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分类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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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建立考试题库，供

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监督抽考时使用。

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结合地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需要，适当扩充考试题库内容，在本行政区域内使用。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考核大纲，确定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的考核内容，在考试题库中抽取相应试题组卷。

第三章 考核方式

第十条 监督抽考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可组织集中考试，

也可现场分别进行。

第十一条 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企

业类型、人员类别、生产经营食品种类（场所）、所在岗位（环

节）等要素从考试题库中抽取相应试题进行组卷。

组卷试题应当包括考试题库中所有题型，数量不得少于 50

题，满分为 100分。

各类人员试题中专业部分试题不得低于以下比例：主要负责

人 20%，食品安全总监 40%，食品安全员 60%。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结合本行政区

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需要，明确对各类企业的监督抽考频次

和覆盖率要求。每 2年至少对本行政区域内所有企业进行 1次覆

盖全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监督抽考。

对风险等级高的企业可适当增加监督抽考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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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本级

许可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监督抽考计划，确定监督抽考企业，

明确考核方式。

监督抽考应当提前将考核时间、考核地点、考核对象、考核

方式等有关情况通知企业。

第十四条 实施集中抽考，可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考试前

应当认真核对抽考对象与组卷试题是否符合。

实施现场分别抽考，应当有 2名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监考，

并出示有效证件。

第十五条 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组

织阅卷评分。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规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合格分

数线为：A、B级主体的 90分，C、D级主体的 85分。未达到相

应分数线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无正当理由缺考或违反考场纪律的，

视为考核不合格。

第十六条 考核结束后，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及时公布考核情况。

考核情况应当包括企业名称、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姓名、监督

抽考时间、考核结果。

第十七条 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监督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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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在考核结果公布后 7个工作日

内组织补考。

第五章 考核监督

第十八条 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下一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组织的监督抽考工作进行监督。监督抽考工作开展情况

纳入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第十九条 监督抽考工作应当严格执行保密、监考等制度。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考不合格的企业立即采取措施整改。

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监督抽考不得收取费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鼓励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采用信息化手段

开展线上监督抽考。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建成的监督抽考

信息化系统可在更新考试题库内容和组卷规则后继续使用。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他食品

生产经营者开展监督抽考工作可参照本指南。

第二十四条 本指南自 2024年 3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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